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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章  策 略 性 委 任 、 貿 易 政 策 與 環 境 政 策 競 爭  

4.1.前 言  

長 期 以 來，對 於 廠 商 運 作 的 目 標 到 底 是 什 麼 ?一 直 是 經 濟 學 家

關 心 的 焦 點 。 早 期 的 看 法 ， 以 及 大 部 份 個 體 教 科 書 的 說 法 大 體 上

都 是 以 廠 商 追 求 利 潤 極 大 化 為 目 標 。 但 是 ， 如 此 的 看 法 並 不 被 有

些 經 濟 學 家 所 認 同。諸 如 Baumol(1958)，Simon(1964)及 William- 

son(1964)都 曾 提 出 不 同 的 看 法 。 這 些 不 同 意 見 主 要 是 立 基 於 現 代

的 企 業 結 構 下 ， 往 往 是 經 營 權 與 管 理 權 分 離 的 現 象 。 一 個 企 業 的

擁 有 者 是 全 體 的 股 東 ， 但 是 實 際 經 營 一 個 企 業 的 管 理 者 卻 可 能 是

專 業 的 經 理 人 。 這 種 經 營 權 與 管 理 權 分 離 的 事 實 ， 便 可 能 造 成 企

業 擁 有 者 的 目 標 與 經 營 者 目 標 產 生 不 一 致 或 衝 突 的 可 能 性 。  

一 般 而 言 ， 擁 有 者 (亦 即 股 東 )的 目 標 大 部 份 的 情 形 是 希 望 追

求 利 潤 最 大 ， 而 經 理 人 的 所 得 、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等 卻 可 能 與 市 場 銷

售 額 (sales)有 關 ， 如 此 的 說 明 可 參 考 Hay and Morris(1979， 第 9

章 )。 再 則 ， McGuire, Chiu and Elbing(1962)的 實 證 研 究 也 說 明 了

管 理 者 的 薪 資 與 銷 售 收 入 具 有 很 強 的 正 相 關 ， 在 在 都 支 持 了 管 理

者 未 必 想 要 追 求 與 擁 有 者 利 潤 極 大 化 一 致 的 目 標 ， 反 而 是 希 望 追

求 銷 售 收 入 極 大 化 。 這 種 由 於 擁 有 權 與 經 營 權 分 離 的 因 素 ， 所 以

產 生 了 擁 有 者 與 經 營 者 目 標 可 能 不 一 致 的 現 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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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 則 ， 擁 有 者 不 一 定 可 以 完 全 監 控 管 理 者 的 行 為 ， 因 而 產 生

了 道 德 危 機 (moral hazard)現 象 ， 或 者 是 雇 主 － 代 理 人 的 問 題 (the 

principal－ agent problem)。因 此 雇 主 (或 是 企 業 的 擁 有 者 )必 須 設 計

一 個 適 當 的 誘 因 機 制 (incentive scheme)以 使 得 代 理 人 (或 者 是 企 業

的 經 理 人 )的 行 為 足 以 符 合 雇 主 的 期 望。所 以 在 這 類 問 題 中，誘 因

機 制 的 設 計 便 顯 得 相 對 重 要 。 Vickers (1985)一 文 便 指 出 適 當 誘 因

機 制 的 設 計 ， 未 必 不 能 達 成 擁 有 者 的 目 標 。 該 文 顯 示 在 Cournot

模 型 中 廠 商 的 經 營 者 ， 其 目 標 函 數 如 果 是 同 時 考 慮 利 潤 與 銷 售

額 ， 亦 即 目 標 函 數 是 銷 售 額 與 利 潤 的 線 性 組 合 ， 廠 商 的 利 潤 可 能

反 而 比 單 純 只 考 慮 利 潤 極 大 化 時 的 利 潤 來 得 高 。  

本 章 延 續 前 兩 章 策 略 性 貿 易 的 精 神 ， 但 是 希 望 探 討 廠 商 更 多

元 的 決 策 考 量 ， 因 此 我 們 嘗 試 引 入 廠 商 擁 有 權 與 經 營 權 分 離 的 概

念 ， 並 且 討 論 廠 商 擁 有 者 設 計 誘 因 機 制 的 過 程 。 有 關 這 類 型 在

Cournot 模 型 中 ， 考 慮 雇 主 － 代 理 人 問 題 之 策 略 性 委 任 (strategic 

delegation) 的 經 典 文 獻 ， 如 Vickers (1985) ， Fershtman and 

Judd(1987) 以 及 Sklivas(1987) 的 文 章 。 隨 後 Bárcena-Ruiz and 

Garzón(2002)提 出 在 封 閉 型 經 濟 體 系 ， 考 慮 給 予 經 營 者 適 當 誘 因

機 制 的 策 略 性 委 任 模 型 下 ， 此 時 政 府 為 了 避 免 環 境 損 害 ， 因 而 採

用 課 徵 環 境 稅 來 因 應 。 該 文 發 現 相 對 於 只 考 慮 利 潤 極 大 化 的 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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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， 在 策 略 性 委 任 的 情 形 下 ， 廠 商 的 生 產 量 及 污 染 排 放 量 都 會 比

較 大 ， 同 時 廠 商 的 利 潤 也 比 較 小 ， 造 成 的 社 會 環 境 傷 害 卻 較 大 。

因 而 ， 政 府 必 須 課 徵 更 大 的 環 境 稅 以 誘 使 廠 商 增 加 污 染 減 量 的 努

力 。 最 後 ， 會 使 得 消 費 者 剩 餘 及 社 會 福 利 反 而 比 較 大 。  

然 而 ﹐ 以 上 的 分 析 都 是 在 一 個 封 閉 的 經 濟 體 系 下 做 討 論 。 同

時 ， 環 境 稅 對 社 會 福 利 的 影 響 效 果 ， 似 乎 也 忽 略 了 討 論 是 否 符 合

皮 古 稅 的 標 準。因 此，本 章 的 重 點 即 在 於 利 用 Conrad(1993)與 Ulph 

(1997)的 設 定 方 式 ， 把 模 型 放 大 到 一 個 兩 國 三 地 的 開 放 經 濟 體 系

中 ， 並 且 考 慮 本 國 廠 商 與 外 國 廠 商 同 時 有 策 略 性 委 任 的 情 形 ， 討

論 本 國 最 適 環 境 稅 的 課 徵 對 本 國 福 利 的 影 響 關 係 。 結 果 ， 本 章 發

現 在 兩 出 口 國 的 廠 商 同 時 考 量 策 略 性 委 任 以 及 兩 國 政 府 進 行 環 境

政 策 競 爭 的 情 形 下 ， 本 國 污 染 的 邊 際 社 會 環 境 損 害 將 大 於 本 國 的

環 境 稅 ， 亦 即 皮 古 稅 在 此 時 是 不 成 立 的 。  

本 章 其 後 的 舖 陳 如 下 ， 第 二 節 為 模 型 的 設 定 。 第 三 節 則 是 討

論 在 兩 出 口 國 都 有 策 略 性 委 情 形 下 的 三 階 段 賽 局 的 分 析 ， 其 步 驟

為 本 國 政 府 及 外 國 政 府 先 做 最 適 環 境 稅 的 選 擇 ， 其 後 本 國 廠 商 及

外 國 廠 商 的 擁 有 者 選 擇 最 適 的 誘 因 機 制 。 最 後 階 段 ， 則 是 本 國 廠

商 及 外 國 廠 商 經 營 者 的 產 出 決 策 。 第 四 節 ， 則 是 討 論 及 比 較 在 兩

出 口 國 都 沒 有 考 慮 策 略 性 委 任 情 形 下 的 兩 階 段 賽 局 的 分 析 。 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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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， 則 是 本 章 的 結 論 。  

 

4.2.模 型  

本 章 假 設 兩 個 出 口 國 ﹐分 別 為 本 國 (以 H 表 示 )與 外 國 (以 F 表

示 ),本 國 生 產 的 產 品 為 X﹐外 國 生 產 的 產 品 為 Y﹐而 且 兩 國 的 產 品

為 同 質 產 品 ﹐ 本 國 及 外 國 將 產 品 全 數 出 口 到 第 三 國 ﹐ 亦 即 本 國 民

眾 不 消 費 X﹐外 國 民 眾 不 消 費 Y，而 第 三 國 的 民 眾 對 此 同 質 商 品 的

需 求 函 數 為 ( ) ( )P P X Y P X Y     ， P 為 一 固 定 的 常 數 值。為 了 簡

化 分 析 ﹐ 本 文 假 設 廠 商 生 產 一 單 位 產 品 會 排 放 出 一 單 位 污 染 ﹐ 而

政 府 為 了 減 少 污 染 ﹐ 可 以 對 污 染 排 放 課 徵 環 境 稅 。 同 時 ﹐ 廠 商 為

避 免 政 府 課 稅 ﹐ 也 可 以 進 行 污 染 防 治 來 降 低 污 染 ﹐ 但 污 染 減 量 ﹐

是 有 成 本 的。假 設 廠 商 的 污 染 減 量 為 ia ﹐ ,i H F ﹐且 兩 國 對 應 的 污

染 減 量 的 成 本 函 數 都 相 同 ，
2( )

( )
2

i
i a

A a  。  

經 由 廠 商 進 行 污 染 減 量 後 ﹐ 全 社 會 的 淨 污 染 量 為 總 污 染 量 扣

掉 污 染 減 量 的 餘 額 ﹐亦 即 本 國 的 淨 污 染 量 為 HX a ﹐外 國 的 淨 污 染

量 為 FY a 。而 政 府 對 每 單 位 淨 污 染 課 徵 的 單 位 稅 額 ﹐分 別 為 本 國

每 單 位 課  元 ﹐ 外 國 每 單 位 課  元 ﹐ 因 此 本 國 政 府 與 外 國 政 府 課

徵 的 總 環 境 稅 分 別 為 ( )HX a  及 ( )FY a  。  

在 此 為 了 簡 化 分 析 起 見 ﹐ 本 文 假 設 生 產 的 污 染 僅 限 於 生 產 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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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國 內 ， 對 進 口 國 (第 三 國 )不 會 有 任 何 影 響 效 果 。 又 出 口 國 的 生

產 對 出 口 國 本 身 的 環 境 污 染 ﹐ 對 應 的 損 害 函 數 為 D
i﹐ i=H ,F﹐ 且

損 害 函 數 為 淨 污 染 的 嚴 格 遞 增 函 數 ﹐ 因 此 我 們 設 定 本 國 的 污 染 損

害 函 數 為 21
( )

2

H HD X a  ，外 國 的 污 染 損 害 函 數 為 21
( )

2

F FD Y a  。

此 外 ﹐ 為 了 討 論 貿 易 政 策 對 出 口 國 產 品 的 影 響 ﹐ 假 設 進 口 國 可 以

對 進 口 國 產 品 每 單 位 課 徵 T 元 的 從 量 關 稅 。  

再 則 ﹐ 我 們 假 設 生 產 函 數 為 一 次 齊 次 生 產 函 數 ， 且 勞 動 為 唯

一 的 生 產 要 素 ， 因 此 ， 勞 動 投 入 量 即 為 生 產 量 。 又 ， 本 國 及 外 國

的 勞 動 市 場 皆 為 完 全 競 爭，所 以 本 國 的 工 資 水 準 (W)及 外 國 的 工 資

水 準 ( W  )皆 為 一 常 數。此 外 ,本 章 利 用 一 個 三 階 段 賽 局 來 討 論 本 國

政 府 如 何 利 用 環 境 稅 的 政 策 來 影 響 國 際 貿 易 。 在 此 ， 第 一 階 段 為

本 國 政 府 與 外 國 政 府 同 時 決 定 環 境 稅，而 第 二 階 段 則 利 用 Vickers  

(1985)， Fershham and Judd (1987)與 Sklivas (1987)所 發 展 的 策 略

性 委 任 理 論 ， 由 本 國 廠 商 與 外 國 廠 商 的 擁 有 者 選 擇 誘 因 機 制 。 在

最 後 的 第 三 階 段，則 是 由 本 國 廠 商 及 外 國 廠 商 的 經 營 者 在 Cournot

的 競 爭 機 制 下 同 時 決 定 產 量 及 污 染 減 量 。  

 

4.3 三 階 段 賽 局 的 分 析  

為 了 能 夠 更 清 楚 地 了 解 此 三 階 段 賽 局 ， 我 們 可 以 圖 4.1 表 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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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.1 

4.3.1 本 國 廠 商 與 外 國 廠 商 的 產 出 決 策  

本 國 廠 商 的 利 潤 函 數 為  

2( )
( ) ( )

2

H
H Ha

P X Y X WX TX X a             (1) 

由 於 ， 策 略 性 委 任 理 論 的 精 神 係 本 國 廠 商 的 經 營 者 是 同 時 關

心 本 國 廠 商 的 利 潤 及 本 國 廠 商 的 銷 售 收 入 ， 因 此 我 們 依 照

Vickers(1985), Fershtman and Judd(1987)與 Sklivas(1987)的 設 定 方

式 ， 將 本 國 廠 商 經 營 者 的 目 標 函 數 設 定 為 本 國 廠 商 的 利 潤 與 本 國

廠 商 的 銷 售 收 入 之 線 性 組 合 ， 其 對 應 的 目 標 函 數 可 設 定 為  

(1 )H

H HH PX              (2a) 

H 為 本 國 廠 商 的 誘 因 參 數 (the incentive parameter)。之 後 我 們 將 式

(1)代 入 式 (2a)， 整 理 後 可 得  

2( )
( ) ( )

2

H
H

H

a
H P X Y X WX TX X a 

 
          

 
  (2b) 

由 式 (2b)， 分 別 對 X 及 Ha 作 偏 微 分 後 可 得 本 國 廠 商 最 適 決 策 的 一

階 條 件  

( ) 0H

HH

H
a

a
 


   


         (3a) 

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

本 國 政 府 與 外 國  

政 府 同 時 決 定 環  

境 稅  

本 國 廠 商 與 外 國 廠

商 的 擁 有 者 同 時 決

定 誘 因 機 制  

本 國 廠 商 與 外 國 廠

商 的 經 營 者 同 時 決

定 產 量 與 污 染 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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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( ) 0X H

H
H P X Y W T

X
 


       


    (3b) 

由 假 設 可 知 本 國 廠 商 污 染 減 量 的 成 本 函 數 為
2( )

( )
2

H
H a

A a  ，因 此 本

國 廠 商 的 污 染 減 量 的 邊 際 成 本 即 為 Ha 。所 以 由 式 (3a)可 知 Ha  ，

代 表 本 國 廠 商 的 最 適 污 染 減 量 水 準 應 等 於 本 國 政 府 的 每 單 位 環 境

稅，或 者 本 國 廠 商 污 染 減 量 的 邊 際 成 本 等 於 本 國 的 每 單 位 環 境 稅。 

同 理 ， 外 國 廠 商 的 利 潤 函 數 為  

2( )
( ) ( )

2

F
F Fa

π P X Y Y W Y TY Y a             (4) 

外 國 廠 商 的 經 營 者 也 是 同 時 關 心 利 潤 與 銷 售 額 ，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將

外 國 廠 商 經 營 者 的 目 標 函 數 設 定 為 外 國 廠 商 的 利 潤 與 外 國 廠 商 銷

售 收 入 的 線 性 組 合 。 所 以 ， 其 對 應 的 目 標 函 數 可 設 定 為  

(1 )F F FF PY              (5a) 

F 為 外 國 廠 商 的 誘 因 參 數 。 我 們 可 將 式 (4)代 入 式 (5a)， 整 理 後 可

得  

2( )
( ) ( )

2

F
F

F

a
F P X Y Y W Y TY Y a  

           
 

  (5b) 

由 式 (5b)， 分 別 對 Y 及 Fa 作 一 次 偏 微 分 後 ， 可 得 外 國 廠 商 最 適 決

策 的 一 階 條 件  

( ) 0F

FF

F
a

a
 


   


         (6a) 

2 ( ) 0Y F

F
F P X Y W T

Y
 

       


     (6b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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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假 設 亦 可 得 知 外 國 廠 商 污 染 減 量 之 成 本 函 數 為
2( )

2

Fa
，因 此，外

國 廠 商 污 染 減 量 的 邊 際 成 本 即 為 Fa 。所 以，由 式 (6a)可 知 Fa  ，

表 示 外 國 廠 商 的 最 適 污 染 減 量 水 準 應 等 於 外 國 政 府 的 每 單 位 環 境

稅 ， 或 者 是 外 國 廠 商 污 染 減 量 的 邊 際 成 本 等 於 其 對 應 的 環 境 稅 。  

再 則，式 (3b)為 本 國 廠 商 生 產 產 品 的 反 應 函 數，而 式 (6b)則 為

外 國 廠 商 生 產 產 品 的 反 應 函 數。由 式 (3b)及 (6b)可 分 別 求 得 本 國 廠

商 及 外 國 廠 商 最 適 決 策 的 二 階 條 件 分 別 為 2 0XXH    與

2 0YYF    ﹐表 示 廠 商 的 決 策 符 合 利 潤 極 大 化 的 二 階 條 件。其 次 ，

由 式 (3b)及 式 (6b)也 可 得 知 1 0YXH    ，且 1 0XYF    ，表 示 兩 國 產

品 為 策 略 性 替 代 品 (strategic substitutes)。 由 以 上 所 有 的 二 次 偏 微

分 關 係 我 們 也 可 以 進 一 步 來 檢 查 Cournot 模 型 的 穩 定 條 件 是 否 成

立 ?當 3 0XX YY YX XYH F H F     ， 表 示 Gale-Nikaido 條 件 成 立 ， 亦

即 此 Cournot 模 型 將 有 唯 一 的 穩 定 均 衡 。  

因 此 由 式 (3b)及 (6b)可 聯 立 求 得 Cournot 解 。 首 先 ， 將 式 (3b)

及 式 (6b)整 理 後 可 得 以 下 兩 式  

2 ( )HX Y P W T              (7a) 

2 ( )FX Y P W T              (7b) 

由 式 (7a)及 (7b)可 聯 立 求 得 本 國 及 外 國 的 最 適 出 口 量 分 別 為  

1
2 ( ) ( ) (2 )

3
H F H FX P W W T                (8a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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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( ) 2 ( ) ( 2 )

3
H F H FY P W W T                (8b) 

再 則 ﹐ 由 式 (8a)及 (8b)可 知 本 國 廠 商 與 外 國 廠 商 的 總 出 口 量 ，

亦 即 第 三 國 的 總 進 口 量 為  

1
2 ( ) ( ) ( )

3
H F H FX Y P W W T                 (9) 

因 此 ， 第 三 國 市 場 中 產 品 的 均 衡 價 格 為  

1
( ) ( ) ( )

3
H F H FP P W W T                 (10) 

據 此 ,我 們 建 立 以 下 命 題  

 

命 題 一 : 在 其 他 條 件 不 變 下 ,當 本 國 廠 商 經 營 者 的 誘 因 參 數 (the 

incentive parameter)愈 小 ,  則 本 國 廠 商 的 生 產 量 愈 大 ﹔ 外 國 廠

商 經 營 者 的 誘 因 參 數 愈 小 ﹐外 國 廠 商 的 生 產 量 也 愈 大。當 兩 國 的

誘 因 參 數 皆 愈 小 ﹐出 口 到 第 三 國 的 總 產 量 愈 大 ,而 且 市 場 價 格 也 會

越 便 宜 。  

這 是 由 於 如 果 廠 商 的 經 營 者 越 關 心 銷 售 額 ,因 此 也 就 比 較 不

在 乎 生 產 成 本 與 利 潤 ,相 對 地 ,廠 商 的 生 產 量 也 會 越 大 ,反 應 出 來 的

是 第 三 國 產 品 市 場 的 競 爭 程 度 便 會 越 強 烈。而 生 產 量 的 增 加 ,會 使

得 出 口 到 第 三 國 的 數 量 增 加 ,所 以 產 品 的 價 格 會 因 此 而 下 跌 。  

4.3.2 本 國 及 外 國 廠 商 最 適 誘 因 機 制 決 策  

廠 商 的 經 營 者 關 心 的 是 利 潤 與 銷 售 額 ， 而 廠 商 的 擁 有 者 則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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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意 利 潤 的 極 大 。 但 是 擁 有 者 往 往 無 法 完 全 觀 察 經 營 者 的 行 為 ，

因 此 他 們 希 望 選 擇 一 個 最 適 的 誘 因 機 制 使 得 經 營 者 的 行 為 符 合 擁

有 者 的 目 標 。 首 先 ， 我 們 先 從 本 國 廠 商 的 利 潤 函 數 來 討 論 。 由 於

是 第 二 階 段 賽 局 的 決 策 ， 因 此 ， 我 們 將 第 三 階 段 中 的 結 果 ， 代 入

本 國 廠 商 的 利 潤 函 數 來 討 論 。 亦 即 本 國 廠 商 擁 有 者 的 最 適 選 擇 模

型 為  

2( )
  ( )

2H

H
H Ha

Max PX WX TX X a


           (11a) 

s.t.  Ha             (11b) 

1
2 ( ) ( ) (2 )

3
H F H FX P W W T                (11c) 

1
( ) ( ) ( )

3
H F H FP P W W T                (11d) 

將 式 (11b)、 (11c)及 式 (11d)代 入 式 (11a)後 對 H 作 一 次 偏 微 分 ， 則

本 國 廠 商 利 潤 最 大 化 的 一 階 條 件 ， 經 整 理 後 可 得  

4( ) ( ) 6( )H FW T W T P W T                 (12) 

同 理 ， 外 國 廠 商 擁 有 者 的 最 適 選 擇 模 型 為  

2( )
  ( )

2F

F
F Fa

Max PY W Y TY Y a


           (13a) 

s.t.  
Fa             (13b) 

1
( ) 2 ( ) ( 2 )

3
H F H FY P W W T                (13c) 

1
( ) ( ) ( )

3
H F H FP P W W T                (13d) 

將 式 (13b)、 (13c)及 式 (13d)代 入 式 (13a)後 對 F 作 一 次 偏 微 分 ， 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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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國 廠 商 利 潤 最 大 化 的 一 階 條 件 ,經 整 理 後 可 得  

( ) 4( ) 6( )H FW T W T P W T                 (14) 

由 式 (12)及 式 (14)可 以 聯 立 求 解 本 國 廠 商 及 外 國 廠 商 擁 有 者

的 最 適 誘 因 機 制 H 及 F ， 分 別 為  

1
8( ) 2( ) 6

5( )
H P W W T

W T
  



         
   (15a)

1
 

1
2( ) 8( ) 6

5( )
F P W W T

W T
  



         
   (15b) 

將 式 (15a)及 (15b)代 回 式 (8a)及 (8b)後 可 得 本 國 廠 商 及 外 國 廠 商 的

出 口 量 分 別 為  

2
3( ) 2( )

5
X P W W T               (16a) 

2
2( ) 3( )

5
Y P W W T               (16b) 

加 總 式 (16a)及 (16b)可 得 第 三 國 的 總 進 口 量 為  

2
2 ( ) ( ) 2

5
X Y P W W T               (17) 

因 此 ， 第 三 國 市 場 中 產 品 的 均 衡 價 格 為  

1
2( ) 2( ) 4

5
P P W W T               (18) 

由 以 上 的 關 係 可 以 清 楚 地 知 道 兩 件 事 :(i)當 第 三 國 消 費 者 的

需 求 增 加 時 ， 亦 即 P 變 大 時 ， 無 論 本 國 廠 商 或 外 國 廠 商 的 經 營 者

關 心 自 身 利 潤 的 程 度 會 下 降 ； 反 之 ， 關 心 市 場 銷 售 額 的 程 度 將 上

升 ， 此 舉 使 得 本 國 廠 商 與 外 國 廠 商 的 出 口 量 增 加 ， 使 得 兩 出 口 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以上的計算過程，可參考附錄 A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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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產 品 在 第 三 國 市 場 的 競 爭 將 更 形 激 烈；(ii)當 第 三 國 課 徵 的 出 口

關 稅 愈 高 時 ， 亦 即 T 變 大 時 ， 無 論 本 國 廠 商 或 外 國 廠 商 的 經 營 者

會 因 為 出 口 成 本 提 高 而 更 關 心 自 身 的 利 潤 。 同 時 ， 也 會 使 得 兩 國

廠 商 的 出 口 量 降 低 ， 代 表 兩 出 口 國 在 第 三 國 市 場 中 的 競 爭 程 度 將

降 低 。  

4.3.3 政 府 決 策 與 社 會 福 利  

首 先 ， 討 論 本 國 的 社 會 福 利 函 數 。 在 本 章 中 因 為 所 有 產 品 全

數 出 口 到 第 三 國 ， 因 此 本 國 消 費 者 並 無 消 費 該 產 品 的 可 能 性 ， 所

以 本 國 也 就 沒 有 消 費 者 剩 餘 , 而 本 國 廠 商 的 生 產 者 剩 餘 即 為 利

潤。又 污 染 所 造 成 的 外 部 成 本 為 21
( )

2

H HD X a  。其 次，本 國 政 府

因 為 課 徵 環 境 稅 所 得 到 的 總 稅 收 為 ( )HX a  。再 則，由 式 (3a)可 知

本 國 的 最 適 污 染 減 量 水 準 恰 好 等 於 本 國 政 府 所 課 徵 每 單 位 的 環 境

稅 ， 亦 即 Ha  。 因 此 ， 本 國 的 社 會 福 利 函 數 可 表 示 為  

2
2( ) 1

( ) ( ) ( )
2 2

H
H H H Ha

V PX WX TX X a X a X a 
 

          
 

 

(19a) 

經 整 理 後 可 得  

2
21

( ) ( )
2 2

HV P W T X X


            (19b) 

將 式 (18)及 式 (16a)代 入 式 (19b)後 可 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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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3 2 2( ) 3( ) 2( )

25

HV P W W T P W W T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
2

21
2 6 1 1 4 ( ) 2

2 5 0
P W W T


              (20) 

對 式 (20)中 HV 作  的 一 次 偏 微 分 後 可 得 本 國 社 會 福 利 最 大 的 一 階

條 件 ， 經 整 理 後 可 得 2
 

17 4 2 6 4 2T W W P               (21) 

接 著 ， 我 們 討 論 外 國 的 社 會 福 利 函 數 。 同 理 ， 因 為 所 有 的 產

品 全 數 出 口 到 第 三 國 ， 因 此 ， 外 國 消 費 者 對 該 產 品 的 消 費 者 剩 餘

也 是 零 ， 外 國 廠 商 的 生 產 剩 餘 即 為 外 國 廠 商 的 利 潤 。 而 污 染 所 造

成 的 外 部 成 本 為 21
( )

2

F FD Y a  。 其 次 ， 外 國 政 府 因 為 課 徵 環 境 稅

所 得 到 的 總 稅 收 為 ( )FY a  。再 則 ﹐由 式 (6a)可 知 外 國 的 最 適 污 染

減 量 水 準 等 於 外 國 政 府 所 課 徵 每 單 位 的 環 境 稅，亦 即 Fa  。因 此

外 國 的 社 會 福 利 函 數 可 表 示 為  

2
2( ) 1

( ) ( ) ( )
2 2

F
F F F Fa

V PY W Y TY Y a Y a Y a  
          
 

 

(22a) 

經 整 理 後 可 得  

2
21

( ) ( )
2 2

FV P W T Y Y


            (22b) 

將 式 (18)及 (16b)代 入 式 (22b)後 可 得 ，  

2
2( ) 3 2 2( ) 3( )

25

FV P W W T P W W T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以上的一階條件可參考附錄 B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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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21

2 4( ) 6 11 2
2 50

P W W T


             (23) 

對 式 (23)中 FV 作  的 一 次 偏 微 分 後 可 得 外 國 社 會 福 利 最 大 的 一 階

條 件 ， 經 整 理 後 可 得 3
 

24 17 2 4 6 2T W W P              (24) 

因 此 ， 當 兩 國 廠 商 同 時 進 行 環 境 政 策 的 競 爭 時 ， 則 我 們 可 以

將 式 (21)及 (24)聯 立 求 解  及 。底 下，我 們 將 式 (21)及 (24)以 矩 陣

式 排 列  

17 -4 2 6 4 2

-4 17 2 4 6 2

T W W P

T W W P









       
     

         
     (25) 

由 式 (25)可 得 最 適 的 本 國 環 境 稅 及 外 國 的 環 境 稅 分 別 為  

2
( 21 43 22 21 )

273
T W W P            (26a) 

2
( 21 22 43 21 )

273
T W W P            (26b) 

由 式 (26a)及 (26b)表 示 兩 出 口 國 在 做 環 境 政 策 的 競 爭 時，當 第 三 國

消 費 者 的 需 求 提 高 時 ， 亦 即 P 增 加 時 ， 本 國 及 外 國 政 府 必 須 課 徵

更 高 的 環 境 稅 。 而 當 第 三 國 政 府 課 徵 愈 高 的 進 口 關 稅 時 ， 則 此 時

因 為 利 潤 降 低 反 而 必 須 課 徵 較 低 的 環 境 稅 。  

將 式 (26a)及 (26b)代 回 式 (16a)可 得 本 國 廠 商 的 最 適 出 口 量  

22
( 21 43 22 21 )

1365
X T W W P           (27a) 

而 將 式 (26a)及 (26b)代 回 式 (16b)可 得 外 國 廠 商 的 最 適 出 口 量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以上的一階條件可參考附錄 C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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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
( 21 22 43 21 )

1365
Y T W W P           (27b) 

由 以 上 的 說 明 ,我 們 可 以 得 到 本 章 的 第 二 個 命 題  

命 題 二 ： 當 本 國 的 工 資 水 準 愈 高 (或 外 國 工 資 水 準 低 ),則 本 國 廠 商

的 生 產 量 愈 小 ,且 本 國 政 府 課 徵 的 環 境 稅 水 準 也 愈 低 。  

這 種 現 象 是 由 於 本 國 工 資 水 準 的 提 高 ,使 得 本 國 廠 商 的 生 產

成 本 愈 高 ,因 此 本 國 廠 商 的 產 量 愈 小 ,導 致 本 國 的 社 會 福 利 水 準 會

愈 低；同 時 本 國 政 府 為 提 升 本 國 產 品 的 國 際 競 爭 力 ,因 此 會 課 徵 較

低 的 環 境 稅 。  

又 ， 由 式 (26a)及 (27a)可 知  

11

5
X              (28a) 

同 理 ， 由 式 (26b)及 (27b)可 知  

11

5
Y              (28b) 

因 為 本 國 污 染 的 環 境 損 害 為 21
( )

2

H HD X a  ，因 此 每 增 加 一 單 位 淨

污 染 所 產 生 的 社 會 邊 際 損 害 為 ( )H HD X a   。 由 式 (3a) 可 知

Ha  ，且 由 式 (28a)可 知
11

5
X  ，因 此 本 國 污 染 的 社 會 邊 際 損 害

為  

6
( )

5

HD              (29) 

由 式 (29)可 知 ( )HD   ，表 示 本 國 污 染 的 邊 際 環 境 損 害 大 於 本 國 的

環 境 稅 ， 因 此 在 本 章 中 皮 古 稅 的 條 件 是 不 成 立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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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理 ， 外 國 污 染 的 環 境 損 害 為 21
( )

2

F FD Y a  ， 因 此 每 增 加 一

單 位 淨 污 染 所 產 生 的 社 會 邊 際 損 害 為 F FD Y a  。 由 式 (6a)可 知

Fa  ， 又 由 式 (28b)可 知
1 1

5
Y  。 因 此 ， 外 國 污 染 的 社 會 邊 際 損

害 為  

6
( )

5

FD              (30) 

由 式 (30)可 知 ( )FD   ，表 示 外 國 廠 商 污 染 的 邊 際 環 境 損 害 大 於 外

國 的 環 境 稅 ， 因 此 外 國 的 皮 古 稅 也 是 不 成 立 的 。 因 此 本 章 的 第 三

個 命 題 為  

 

命 題 三：當 兩 國 的 廠 商 有 考 慮 到 策 略 性 委 任 的 情 形 下 ,皮 古 稅 是 不

成 立 的 。  

究 其 原 因 為 當 兩 國 廠 商 有 考 慮 到 策 略 性 委 任 的 情 形 ,因 此 會

使 得 兩 國 在 第 三 國 市 場 的 出 口 競 爭 程 度 增 強 。 為 了 提 升 本 國 廠 商

的 國 際 競 爭 力 ,因 此 ,本 國 政 府 會 訂 定 一 個 比 污 染 的 社 會 邊 際 損 害

更 低 的 環 境 稅 ,以 致 於 使 得 在 此 情 形 下 皮 古 稅 無 法 成 立 。  

 

4.4 兩 階 段 賽 局 的 分 析  

如 果 廠 商 的 經 營 者 與 擁 有 者 一 樣 只 關 心 廠 商 的 利 潤 ， 且 本 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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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外 國 政 府 並 不 進 行 環 境 稅 的 競 爭 時 4，則 兩 國 廠 商 並 不 需 要 決 定

誘 因 機 制。因 此，賽 局 的 決 策 模 型 便 形 成 了 兩 階 段 賽 局。接 下 來 ，

我 們 先 來 討 論 這 個 兩 階 段 賽 局 的 決 策 過 程 ， 再 比 較 此 時 的 本 國 環

境 稅 與 三 階 段 賽 局 的 差 異。同 時，我 們 也 將 此 兩 階 段 賽 局 以 圖 4.2

表 示  

 

 

圖 4.2 

4.4.1 本 國 廠 商 與 外 國 廠 商 的 產 出 決 策  

因 為 廠 商 的 經 營 者 只 關 心 廠 商 的 利 潤 ， 因 此 本 國 廠 商 的 利 潤

最 大 化 決 策 為  

2

,

( )
  ( ) ( )

2H

H
H H

X a

a
Max P X Y X WX TX X a            (31) 

所 以 ， 對 應 本 國 廠 商 利 潤 極 大 化 的 一 階 條 件 為  

0
H

H

H
a

a





   


         (32a) 

2 ( ) 0
H

H

X P X Y W T
X


 


       


     (32b) 

由 式 (32a)可 單 獨 解 出 本 國 廠 商 的 最 適 污 染 減 量 水 準 正 好 等 於 本

國 政 府 每 單 位 的 環 境 稅 ， 亦 即 Ha  。  

同 理 ， 外 國 廠 商 利 潤 極 大 化 決 策 為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Ulph (1997)與賴育邦、王嘉慧(2004)一文有類似的分析。 

第 一 階 段  第 二 階 段  

本 國 政 府 決 定 環 境 稅  本 國 廠 商 與 外 國 廠 商 同 時

決 定 產 量 與 污 染 減 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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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,

( )
  ( ) ( )

2F

F
F F

Y a

a
Max P X Y Y W Y TY Y a            (33) 

所 以 ， 對 應 外 國 廠 商 利 潤 極 大 化 的 一 階 條 件 為  

0
F

F

F

π
a

a



   


          (34a) 

2 ( ) 0
F

F

Y

π
π P X Y W T

Y


       


     (34b) 

由 式 (34a)可 單 獨 解 出 外 國 廠 商 的 最 適 污 染 減 量 水 準 正 好 等 於 外

國 政 府 每 單 位 的 環 境 稅 ， 亦 即 Fa  。  

再 則，我 們 可 以 由 式 (32b)及 式 (34b)可 以 得 到 符 合 本 國 廠 商 及

外 國 廠 商 利 潤 極 大 化 的 二 階 條 件  

2 0H

XX    ， 2 0F

YY            (35) 

又 由 式 (32b)及 式 (34b)亦 可 得 知  

1 0H F

YX XY               (36) 

因 此 ， 式 (36)表 示 兩 國 產 品 為 具 有 「 策 略 性 替 代 」 的 特 性 。 再 則

由 式 (35)及 (36)也 可 以 知 道 3 0H F H F

XX YY YX XY      ，表 示 Gale-Nikaido

條 件 也 成 立 ， 亦 即 此 Cournot 模 型 具 有 穩 定 條 件 。  

因 此，我 們 將 式 (32b)及 (34b)聯 立 求 解，可 以 得 到 本 國 廠 商 及

外 國 廠 商 的 Cournot 競 爭 解 ， 分 別 為  

1ˆ 2( ) ( )
3

X P W W T               (37a) 

1ˆ ( ) 2( )
3

Y P W W T               (37b) 

加 總 式 (37a)及 (37b)可 知 第 三 國 的 總 進 口 量 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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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̂
1ˆ 2 ( ) ( ) 2
3

Y P W W T               (38) 

因 此 ， 第 三 國 產 品 的 均 衡 價 格 為  

1ˆ ( ) ( ) 2
3

P P W W T               (39) 

4.4.2 政 府 決 策 與 社 會 福 利  

依 照 之 前 4.3.3 節 的 說 明 ， 因 此 本 國 的 社 會 福 利 函 數 為  

2
2( ) 1

( ) ( ) ( )
2 2

H
H H H Ha

V PX WX TX X a X a X a 
 

          
 

     
2

2( ) 1
( ) ( )

2 2

H
Ha

P W T X X a           (40) 

將 式 (37a)及 式 (39)代 入 式 (40)後 可 得 本 國 的 社 會 福 利 函 數 為  

1
2 ( ) 2( ) ( )

9

HV P W W T P W W T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2 1 1
2 5 ( )

2 2 3
P W W T


  

         
 

    (41) 

因 此 ， 對 應 本 國 社 會 福 利 極 大 化 的 一 階 條 件 為  

1 2
2( ) ( ) 2 ( )

9 9

HV
P W W T P W W T   



 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5

2 5 ( ) 0
9

P W W T                (42) 

由 式 (42)可 知 本 國 的 最 適 環 境 稅 水 準 為  

2
ˆ ( 2 )

19
P W W T             (43) 

將 式 (43)代 入 式 (37a)後 可 得 本 國 的 最 適 出 口 量 為  

5ˆ ( 2 )
19

X P W W T            (44) 

由 式 (43)及 (44)可 知 本 國 的 出 口 量 與 最 適 環 境 稅 的 關 係 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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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ˆ ˆ
2

X              (45) 

又 ， 對 應 本 國 的 環 境 損 害 函 數 為 21
( )

2

HD X   下 ， 污 染 的 邊

際 損 害 為  

3ˆ ˆ( )
2

HD ＝            (46) 

由 式 (46)可 知 ˆ ˆ( )HD   ，表 示 本 國 污 染 的 邊 際 損 害 仍 大 於 本 國 的 環

境 稅 ， 表 示 本 國 的 皮 古 稅 並 不 成 立 。  

由 4.3.3 節 中 式 (29),兩 國 廠 商 有 進 行 策 略 性 委 任 的 情 形 下 ,環

境 稅 與 污 染 的 社 會 邊 際 損 害 兩 者 的 關 係 ,以 及 4..4.2 節 中 (式 46),

本 國 廠 商 不 考 慮 策 略 性 委 任 的 情 形 下 (與 既 有 文 獻 Ulph(1997)相

同 )環 境 稅 與 污 染 的 社 會 邊 際 損 害 兩 者 的 關 係。我 們 可 以 得 到 本 章

的 第 四 個 命 題 。  

 

命 題 四：當 廠 商 有 考 慮 策 略 性 委 任 時 ,環 境 稅 與 污 染 的 社 會 邊 際 損

害 的 差 距 ,會 比 起 廠 商 不 考 慮 策 略 性 委 任 時 ,環 境 稅 與 污 染 的 社 會

邊 際 損 害 的 差 距 來 得 小 。  

由 式 (29) 可 知 本 國 環 境 稅 與 污 染 的 社 會 邊 際 損 害 的 關 係

 
6

5
HD   ,而 由 式 (46)本 國 環 境 稅 與 污 染 的 社 會 邊 際 損 害 的 關 係 可

知   3ˆ ˆ
2

HD 

 ,令 人 驚 訝 的 是 當 誘 因 參 數 ( i )為 內 生 決 定 時 ﹐ 環 境 稅

與 污 染 的 社 會 邊 際 損 害 之 差 距 會 因 此 而 變 小 。  

 

4.5 結 論  

在 第 三 章 中 ， 我 們 試 著 從 勞 動 市 場 的 資 訊 不 定 性 著 手 ， 引 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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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 率 工 資 的 機 制。而 在 本 章 中，我 們 同 樣 從 勞 動 市 場 的 資 訊 不 完

全 性 著 手 ，引 入 另 個 一 不 同 的 機 制 –「 策 略 性 委 任 」的 機 制 ， 考

慮 當 廠 商 的 擁 有 者 與 經 營 者 目 標 不 一 致，而 產 生 雇 主 – 代 理 人 問

題 時，政 府 課 徵 環 境 稅 對 一 國 的 國 際 競 爭 力 與 社 會 福 利 的 影 響 關

係。 結 果 ，我 們 發 現 當 兩 國 政 府 進 行 環 境 政 策 競 爭， 兩 國 廠 商 的

擁 有 者 進 行 誘 因 機 制 競 爭 ， 且 兩 國 廠 商 的 經 營 者 進 行 產 量 競 爭

時 ， 因 為 廠 商 的 經 營 者 的 目 標 函 數 是 利 潤 與 銷 售 額 的 加 權 平 均

值， 因 此 通 常 會 使 得 兩 國 的 產 量 競 爭 程 度 加 劇。 因 此 ， 兩 國 政 府

為 了 顧 慮 國 際 競 爭 力，都 會 設 定 一 個 比 污 染 的 邊 際 社 會 損 害 為 低

的 環 境 稅 。  

同 時 ， 我 們 也 發 現 與 傳 統 的 Conrad(1993)與 Ulph(1997)的 文

獻 相 比，當 兩 國 政 府 及 廠 商 進 行 多 種 策 略 的 競 爭 下，因 為 兩 國 的

產 量 競 爭 更 為 激 烈。因 此，本 國 政 府 課 徵 的 環 境 稅 與 污 染 的 社 會

邊 際 損 害 之 差 距 也 將 比 只 有 本 國 政 府 課 徵 環 境 稅 ,而 外 國 政 府 不

考 慮 環 境 稅，且 兩 國 廠 商 擁 有 者 與 經 營 者 目 標 一 致 下 的 差 距 來 得

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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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A 

主 要 是 針 對 式 (15a)及 (15b)之 本 國 與 外 國 廠 商 誘 因 參 數 ( Hθ 及

Fθ )最 適 選 擇 的 計 算 過 程 來 說 明 。 首 先 ， 將 式 (11b)、 (11c)及 (11d)

代 入 式 (11a)後 可 得 本 國 廠 商 的 利 潤 函 數 為  

2
2( )

2

H P W T X


         

1
( ) ( )

3
H FP W T W T W T     

            
 

 

1
2 (

3
HP W


  




2

) ( )
2

FT W T


            (A-1) 

對 式 (A-1)式 作 Hθ 的 偏 微 分 後 可 得  

1 1
( ) 2 ( ) ( )

3 3
H FW T P W T W T     

          
 

 

2 1
( ) ( ) ( ) 0

3 3
H FW T P W T W T W T      

               
 

 

(A-2) 

由 式 (A-2)可 得  

2 ( ) ( )H FP W T W T           

2[ ( ) ( )] 6( )H FP W T W T W T                 (A-3) 

因 此 整 理 後 可 得  

4( ) ( ) 6( )H FW T W T P W T                  (A-4) 

同 理，將 式 (13b)、 (13c)及 (13d)代 入 式 (13a)後 可 得 外 國 廠 商 的

利 潤 函 數 為  

2
2( )

2

F P W T 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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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  1
( ) ( )

3
H FP W T W T W T                 

1
(

3
HP W T


   




2

) 2 ( )
2

F W T


           (A-5) 

對 式 (A-5)式 做 F 的 偏 微 分 後 可 得  

1 1
( ) ( ) 2 ( )

3 3
H FW T P W T W T      

          
 

2
( )

3
W T     

1
( ) ( ) 0

3
H FP W T W T W T      

            
 

  (A-6) 

由 式 (A-6)可 得  

( ) 2 ( )H FP W T W T          

2 ( ) ( ) 6( )H FP W T W T W T                     (A-7) 

因 此 ， 整 理 後 可 得  

( ) 4( ) 6( )H FW T W T P W T                  (A-8) 

將 (A-4)式 及 (A-8)式 聯 立 求 解 後 可 得  

1
8( ) 2( ) 6

5( )
H P W W T

W T
  



         
    (A-9) 

1
2( ) 8( ) 6

5( )
F P W W T

W T
  






         

    (A-10) 

 

附 錄 B 

主 要 是 針 對 式 (21)的 結 果 做 說 明。當 我 們 對 式 (20)的 本 國 社 會

福 利 函 數 做  的 一 次 偏 微 分 後 可 得  

 2
2 3( ) 2( ) 3 3 2 2( )

25

HV
P W W T P W W T   



 
                 

 

11
- 2 6 11 4( ) 2 0

25
P W W T                (B-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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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 式 (B-1)整 理 後 可 得  

4 12 12 8 8 4 6 18 12 12 12 6 25P W W T P W W T                  

22 66 121 44 44 22 0P W W T              (B-2) 

因 此 ， 可 以 將 式 (B-2)再 化 簡 為  

17 4 2 6 4 2T W W P               (B-3) 

 

 

附 錄 C 

主 要 是 針 對 式 (24)的 結 果 做 說 明。當 我 們 對 式 (23)的 外 國 社 會

福 利 函 數 作  的 一 次 偏 微 分 後 可 得  

 2
2 2( ) 3( ) 3 2( ) 3 2

25

FV
P W W T P W W T   



 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11

2 4( ) 6 11 2 0
25

P W W T                (C-1) 

將 式 (C-1)整 理 後 可 得  

4 8 8 12 12 4 6 12 12 18 12 6P W W T P W W T                

25 22 44 44 66 121 22 0P W W T               (C-2) 

因 此 ， 可 以 將 式 (C-2)再 化 簡 為  

4 17 2 4 6 2T W W P               (C-3) 

 


